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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治漫画

消费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联合打击
近年来，一些违法犯罪分子通过

网络买卖野生动物制品及捕猎工具，实

施不见面交易的“非接触性”犯罪。当

前，新疆公安部门建立多警种联动机

制，严厉打击涉野生动物类违法犯罪

活动。

新华社 王鹏 作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宋丽萍 金萍萍

本报讯 今年2月26日,浦江县一栋

法院正在拍卖的房屋上，突然被人贴了一

张纸条：“该房屋的产权和资产早已被收

购，现法院于3月24日拍卖是为了走法律

程序，望有意向的朋友们不要参与该房屋

的拍卖。”

第二天，承办法官收到举报线索，立即

赶往现场。经过多方询问、调查，原来是被

执行人陈某为了阻碍法院拍卖，又觉得现

在疫情期间法院工作人员肯定顾及不到，

且其亲戚有购买此房屋的想法，于是贴纸

条散播不实信息，想用这种方式来影响标

的物的正常拍卖，扰乱拍卖秩序，“我想亲

戚能够低价购买成功”。

2月28日上午，承办法官将陈某强制

传唤至法院，对他进行严肃教育、训诫，告

知其这种行为严重者将涉嫌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经过这一番谈话，陈某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不会再阻挠法院的正

常执行工作，并写下了检讨书。最终，根据

相关规定，承办法官对陈某处以1000元的

罚款。

3月24日，这处房产的拍卖工作顺利

进行，共有6人参与竞拍，起拍价296万元，

最终以404万元竞拍成功。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等，对类似陈某这样妨碍

司法的行为和应该受到的处罚都作了明确

规定。其中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有义务

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拒绝协助执行行

为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

还可以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

可以予以拘留。

法官提醒，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实现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实现被执行人

财产变现的重要强制执行措施之一，恶意

扰乱网络司法拍卖的行为必将受到依法

惩处。

美食城门口摆满花篮
食客想摘花被绊倒
美食城要担责吗？

通讯员 陶琪姜

本报讯 食客因为擅自采摘

店门口的鲜花而受伤，美食城应该

承担赔偿责任吗？日前，宁波市海

曙区法院审结此案，一审判决美食

城承担80%的赔偿责任。

2018年5月的一天，60多岁的

吴阿姨和家人一起去某美食城吃

龙虾。新开业的美食城门前摆放

着开业花篮，吴阿姨被美丽的鲜花

吸引，在家人点餐的过程中，她独

自走到店门口想摘取一些鲜花，不

料却被固定祝贺条幅的绳子绊倒

受伤。

经鉴定，吴阿姨伤残等级为十

级，住院治疗了15天，伤后护理时

间 3 个月，各项损失共计 13 万

余元。

之后，吴阿姨起诉美食城，要

求对方赔偿损失。而美食城认

为，他们不仅在祝贺条幅周围堆

放了泡沫箱，还停放了电瓶车、

机动车，阻止行人穿行，已做好

安全防护措施。吴阿姨自行跨过

泡沫箱进入防护范围内摘取鲜

花，主观有过错，应该自行承担

损失。

“法律规定，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

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

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法

官解释，本案中，美食城在其店前

悬挂条幅，并用绳索固定在店前

道路上，本身就会影响行人通行，

其又未对固定绳索作出标记提

醒，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虽然

美食城在店门前采取了堆放泡沫

箱、停放电瓶车等措施阻止行人

正常穿行，但不能作为一种有效

的安全防护措施。而吴大妈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擅自摘取

鲜花，并在行走过程中没有查看

周围的道路状况，也是造成本起

事故的原因之一。

最终，海曙区法院一审判决美

食城承担80%的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
消费者自身应当提高安全保

护意识，不能将自身生命安全随意

“托付”给公共场所管理人。而公

共场所管理人应提供可靠的安全

保障，例如配套服务设施、设备，必

要时还应配备相应技能的保障人

员，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

通讯员 黄江南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平时很少与人争执的陈余年

（化名）在一次口角中，用铅球击中任某头

部。当时，陈余年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这一逃，就是22年，直到去年，他才主动投

案自首。

3月25日下午，三门县法院对这起故

意伤害案件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

1997年12月某日，陈余年与任某因自

行车失窃问题发生争吵。在此前，陈余年

因私人问题曾与任某多次发生口角。当

晚，在任某的言语挑衅下，陈余年怒火中

烧，与任某发生扭打。冲动之下，陈余年随

手拿起床底下的铅球砸向任某，正好击中

任某头部。

经鉴定，任某左颞顶部硬膜外血肿，左

颞顶部硬膜下积液，左颞骨骨折，头皮破

裂，构成重伤。

这些年，任某的伤早已痊愈，生活已恢

复正常。而陈余年则经历了“悲剧”的22

年。他的儿子因父亲的出逃罹患抑郁症而

选择自杀，不久后，妻子也因愧疚难当跳楼

自杀。这些年来，陈余年辗转多个城市，没

有文化、没有“身份”的他只能靠做体力活

的微薄收入艰难维持生计。因不敢与家人

联系，他错失了与妻儿相处的最后时间，

“战战兢兢”活在黑暗之中，唯有悔恨、自责

与其相伴。2019年，他决定投案自首。同

年12月，陈余年退赔任某经济损失6.8万

元，并取得了任某的谅解。

3月25日下午，三门县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陈余年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

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

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陈余年有自首情

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已

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酌情从

轻处罚，当庭判处被告人陈余年有期徒刑3

年，缓刑4年。

法官说法

致人重伤后潜逃22年的陈余年为何获判缓刑？
我国刑法对于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与死刑的犯罪，规定了20年追诉时效，其中蕴含的一个逻辑是经过20年可以推测行为人已经

改善。那么陈余年在经历22年丧失身份的生活后，没有生而为“公民”的权利、福利，且22年间没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能否推测他

已经改善，预测他不会再犯罪呢？能否考虑对其适用缓刑呢？

陈余年确实存在犯罪行为，但不能由此得出他具有特别危险性的结论。法院在安排陈余年和被害人双方见面时，陈余年向任

某表达了希望通过赔偿来弥补当年的缺憾的愿望，并承诺受罚后一定好好做人。二人冰释前嫌。

许多犯罪是基于冲动，对于冲动犯而言，常常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或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实施犯罪。一刹那间，大脑中不存在

刑法、不存在刑罚。90年代的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理性思维缺乏，在打架这种过激犯罪中作出瞬时的伤害行为，并非是刑法中的倾

向犯、职业犯，这是在特殊的、几乎不能反复的状况下做出的冲动犯罪行为。而且在此后的22年间，他亦无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可以

推测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较小。

最终法院结合陈余年的犯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认为陈余年存在监管、改造的客观条件，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适用缓刑。但

刑罚的暂缓执行并非不执行，在社区矫正期间陈余年要遵守法律、服从监督，定期向执行缓刑的机关报告活动。缓刑考验期内，如

果再有违法行为，可能面临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他致人重伤后潜逃22年，为何获判缓刑？

法院正拍卖的房屋，被执行人去贴了纸条
法官：企图扰乱司法拍卖应受处罚


